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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机关部门、直属单位人员补充严把政治关 

实施细则 

根据《大连理工大学人员补充暂行办法（2017 年 3 月修

订）》，为对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人员补充加强政治考核，严把

入口关，做好对新入职教师的思想政治、品德学风进行综合考

察和把关，结合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细则。 

一、考察对象 

拟应聘校机关、直属单位岗位的人员。 

二、考察内容 

充分考察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学术道德、政治方向

和政治立场，全方位核准核实其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、任职资

格、学术业绩等，对调入人员还要考察其在原单位的思想品德

和作风情况、调动原因等。 

三、考察形式 

1、对应聘人员的考察工作由招聘部门（单位）党支部负责，

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党支部书记是直接责

任人，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具体考察工作。 

2、用人部门党支部应对获得部门推荐的应聘人员把好政治

关。考察应采用以下三种方式但不限于：一是部门面试考核时，

党支部书记和纪检委员必须参加面试，并在面试现场对应聘人

思想政治素质、政治方向、政治立场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提



问；二是应聘人员需实名填写《校机关部门、直属单位人员补

充思想状况调查问卷》，调查问卷由机关党委统一提供，党支部

负责问卷的数据分析工作；三是党支部应通过要求应聘人提交

政治表现或推荐信、电话、邮件、函件等多种形式，对应聘人

员进行考察，重点了解应聘人的思想政治和品德学风情况。 

3、考察完毕后，招聘部门党支部应对应聘人各方面进行综

合评价，并出具应聘人员政治审查报告（包括调查问卷结果），

报机关党委审核批准后，应聘人员方可参加机关大组面试。 

四、其他 

1、对于在政治审查工作不履行职责导致出现问题的，将追

究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责任，同时暂停部门

（单位）的人员招聘工作，待整改合格后恢复。 

2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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